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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标的信息（备用）

序
号

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

1

许昌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食品

安全监督抽

检项目

A包食用农产品抽

检700批次（禹州、

襄城、魏都、开发

区）

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

的样品采集、检验，中标人在抽样后的20

个工作日出具检验报告，在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

（http://spaqjg.e-cqs.cn/）上填写抽样

检验信息及检验报告等，并于检验报告出

具后的7日历天内指定专人把抽样检验结

果汇总发送至采购人指定电子邮箱，并对

抽样过程合法性和检验数据准确性负责。

中标人未按时填报和发送1次的，采购人给

予中标人警告，出现2次的采购人给予中标

人暂停抽检任务并整改，出现3次的采购人

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有权终

止与中标人的合同

自合同生效之日

起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

1. 采购标的执行标准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）《国家食品安全监

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版）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

质认定能力评价食品检验机构要求》。

2. 投标人具有专业的抽样、检验团队，抽样人员

7人，在本单位从事食品抽样工作年限不得少于 1

年；检验人员14人，在本单位从事食品检验工作

年限不得少于 2年，已提供人员名单、职务、劳

动合同。

3. 投标人具有专业的检验检测设备，设备已列出

目录清单，包含名称、品牌型号、序列号、投入

使用日期、设备总价值、权属等信息

说明：

1、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﹤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（2020年版）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50号）要求，中标公告须包含

主要标的信息。如投标人未提供该表造成中标后无法发布中标公告的，投标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2、此表不涉及评标委员会评审内容。

投标人（并加盖公章）：食药环检验研究院（山东）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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